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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 ■任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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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範圍

1945年

1945年以後
威權統治時期
個人權受害之
轉型正義案件

適用
《促轉條例》

以及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本條例
施行日

本條例施行前，不適用
上開條例之

原住民族權利侵害事件

適用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權利回復條例》

完備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推動工作之法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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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權利侵害事件之範圍
「原住民族權利侵害事件」係指本條例施行前，事實上統治臺

灣或其部分區域之國家、政府、政府組織、國家特許商業組織、武
裝集團或其他相似性質之團體，以法令、武力或其他強制力，對原
住民族所實施之下列行為：

一、將其自原居住之地點遷移至其他地點。

二、變更其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或其他傳統社會體制。

三、禁止其使用民族語言、實踐傳統生活習慣、舉辦傳統祭儀及其他
文化生活。

四、限制其使用依傳統規範所有、使用、占有、管理之土地、海域、
自然資源及其他動產。

五、取得其依傳統規範所有、使用、占有、管理之土地、海域、自然
資源及其他動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

六、其他違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國際人權公約及原住民族基
本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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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流程

進行
調查

原調會應依職權
對原住民族權利
侵害事件進行調
查，其調查權能
與促轉會相當。

研擬
方案

提出
報告

一. 公開道歉。
二. 補償及賠償。
三. 併入檔案、史料、更正教材或其他文件之記載。
四. 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公共建築或場所

內用以緬懷、記錄原權侵害事件之象徵、紀念
物。

五. 保存、重建原權侵害事件之發生地，或依法指
定登錄該區域為文化資產。

六. 其他適當措施。

二年內向行政院提出任務報告，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權利回復方案研
擬完成相關法令、計畫或措施。
原調會完成任務後解散，由行政院院長
公布任務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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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原住民族同時面對殖民統治及威權
統治之侵害，因此必須同時處理原
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之議題。

二.本條例對原住民族與國家、社會至
屬重要，通過後，將可完備原住民
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推動工作之
法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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